
➢ 本校防制藥物濫用現行做法：

◆依據：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( 民國 103 年 09 月 25 

日修正 )。

◆目的：為防範毒品進入校園，透過特定人員尿液篩檢，即時發現濫用藥物

學生，並成立「春暉小組」施予輔導，協助脫離毒品危害，營造健康、清

新之友善校園。

◆建立特定人員名冊：學期初三週內經導師觀察後，提列各班特定人員並召

開會議審查，經審查後之特定人員名冊應簽請校長核定。

◆學生輔導措施：由學校完成校安通報，並召集導師、輔導老師、學務人員、

教官、家長（或監護人）等共同組成春暉小組實施輔導三個月，個案經輔

導三個月後，應採集尿液再送檢驗，呈現陽性反應者，應再實施輔導一次

（三個月），並協請家長將個案轉介至衛福部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；

其屬施用第一、二級毒品者，函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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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分不明、治療困難

多種藥性、引發猝死

無色無味、容易誤食

新興毒品

為何那麼危險？



父母未制止或學校師長不通報未成年人
施用毒品，會有甚麼責任嗎?

父母：

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，或得另行聲請

選定或改定監護人。

老師：

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，若師長知悉後並未

依上述規定立即通報(24小時)且無正當理由時，可依同

法第100條規定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。


